臺中市私立 　　      　短期補習班 函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主　旨：本班原設立人為　　　　　　   　，因補習業務轉讓，申請變更設立人為　　　　  ，請　鑒核。

說  明：檢附資料如下

1、 申請總表(申請變更項目超過2項以上請加填此表)。
2、 新設立人（須年滿二十歲）之學經歷證明文件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(最近3個月)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鑑證明。

3、 變更設立人同意書。

4、 新設立人無補習班管理規則第21條等非軍公教人員及在學學生切結書正本

5、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。

6、 最近一年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申報。

7、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證明文件影本。

8、 期限兩年以上之租賃契約書（需經公證或認證、承租人為新設立人）。

9、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。
10、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。
11、 原立案證書正本。

12、 原設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
臺中市私立　　　　     　　短期補習班

班  址：臺中市       區 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 巷 

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號       樓    
原 設 立 人：    　　　（簽名及蓋章）

身分證號碼：

新 設 立 人：　　　　　（簽名及蓋章）

身分證號碼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註： 一、本表所列各項表件及所有資料請依順序裝訂整齊成冊，共1式2份（1
         份正本、1份副本）送本局
二、影印本每張均需加註「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並由設立人蓋章以示負責。

三、辦理方式(1)由設立人親送。(2) 郵寄(請寄送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)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。

四、依本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規定，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如有變動事項應由『設立人』檢具有關文件報請本府核准。

五、表格如不敷應用，請自行列印使用。

臺中市私立短期補習班設立人、班主任、班名變更申請總表
	變更前資料

	立 案 班 名
	臺中市私立　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
	電 話
	

	班       址
	(　　至　　樓)

	設立人姓名
	

	班主任姓名
	

	變更後資料

	立 案 班 名
	臺中市私立　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
	電 話
	

	班       址
	(　　至　　樓)

	設立人姓名
	

	班主任姓名
	

	變 更 項 目

	□設立人
□班主任

□班名


申請人（原設立人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及蓋章）
聯絡電話：

手           機：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*備註(申請變更項目超過2項以上，請加填此表，如
     設立人及班主任2項或設立人及班主任及班名3項)
臺中市私立短期補習班變更設立人申請表

	班        名
	
	電      話
	

	班        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至    樓） 

	原 設 立 人
	姓    名
	
	身分證號碼
	
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       歷
	

	
	聯絡電話
	
	行 動 電 話
	


	
	聯絡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變更後設立人
	姓     名
	
	身分證號碼
	
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      歷
	

	
	聯絡電話
	
	行 動 電 話
	

	
	聯絡地址
	

	
	戶籍地址
	

	變更後設立人
(照片)
	照 片 粘

貼    處

（最  近

2吋照片）

	原 設 立 人
簽名及蓋章
	                  
	新設立人

簽名及蓋章
	


申請人（原設立人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

中華民國年月日
同  意  書
立同意書人為辦理補習班設立人變更登記案，變更後本班之設立人為            ，對原補習班應盡之責任義務及原在班學員之權益，絕不因本案之變更而有任何變動，立同意書人對本班建築、消防設備及公共安全等事宜亦負完全責任，特此陳明。

  此致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立同意書人(原設立人)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 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立同意書人(新設立人)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切 　　結 　　書

     我等於臺中市私立　　     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擔任職務，確實未有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21條之情事：

1、現職軍公教人員及在學學生。但私立學校教師或擔任設立人後取得學生身分者，不在此限。

2、曾犯內亂、外患罪、性侵害、性騷擾案，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
3、曾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罪，經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。

4、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，經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。

5、受破產之宣告，尚未復權。

6、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，尚未了結或了結後未逾二年。

  7、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。

 以上如有不實願負法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此　致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簽名
	蓋章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註：新設立人、班主任需立具本切結書。

新設立人身分證影本





以上所附身分證影本與正本相同如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　   （新設立人蓋章）
原設立人身分證影本





以上所附身分證影本與正本相同如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　   （原設立人蓋章）
 








請蓋班印





（請蓋班印）











身分證正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新設立人）印章）











身分證反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新設立）人印章）

















身分證正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原設立人印章）














身分證反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原設立）人印章）








